e R R e A P
113% B %33 % 25185
AOE N AR RRERRT

3 T EER
P A FREFHERE S BRERTRAL W (1I3EREF 5

26467 ~ 281085) » 2 BiX HyE (LB AK S RBRFRRT
113 & 3 5 1432255) » 4k 2 f‘v@z%ffﬁm P RAFER 5 B

=

Z it EAENFH A g TREFEFEAZLALE A
el BTN B LR o B e

a >
BEXRPEHERELI 2T 22 2242 ) HFhram 2 B o & ek
:I'

&
BBl ~2 T8 22 g LA FArE 2T o
AR ARE £ 5.0000000000000085 1 = 5 E (2 L
SR FHRFFTAEK) 2 LF ELFEREL00000000000005
; PESR S THREFAK) T 2R
BT T PRI i W EE o
d

W E *%r%f“yﬁﬂﬁ‘kﬁé7 sfeh o &
L 51367 @ FREAAASE - BAGLREF L% &

%%@A@ﬁgw%r%%?ﬂiﬁnm\naﬁjng
@E%ﬁikﬁkﬁnmiﬁwﬁ%ﬁ'%"@%ﬁﬁ

AR AP 2 AL 0 BSiFHRE BB TS
FEHART A A AR LE S o A ik £ bR 2 T R4y

A A
T AR R X AT L %EPE’?'Z% Pl 2. A — JB 3% {737 80 B~ P4
AR N G RS A G
;FI" ;'% *)\‘J:E_ ’ m éﬂs/‘/ 1_[_/{4,\1 ];J F ‘,H:}/’\‘ ~ ‘/‘7"0.

Eﬁ?r
4

%— 7



%o A Ed A ﬂ‘?‘e‘liﬂléiiiéir‘é ’ '*’fl?%ri*’éﬁ
P g W LINERS A s R *& 2 R
B~ TEERIE | g;»]zﬁwﬁiép BaE AP
FHEREE S EXH AR ARG P S A E2 TG 0 AN
Z AN E Ty B’»E‘%Z{%\a CEFITEH B T E
3 A RBE PP LEE > N ARIIZEGY 140 A
BLINEFfE T B )~ THRRBZ B8R ) ~ TR
Moy B AT e E 0 14D RERAL TR IR dpom 0 M

Hee 25 42 15.0000000000000050 & = ~ 3 Lijs
;ﬁ:ﬁﬁ & 5.00000000000005% ~ & K RI"E 5 ¥ 47 MR 5L
00000000000000%L ~ &~ #* & =R 417 & %.0000000000005%
£ ATE D 4171 520000000000005L % £ gtk = ox i 3t
B EEtE 2 S B A g AREE B B LINESp BB (8 3% 2 AL
3k p3m o

22 Sl 27 M TRAgRRE A2 TE453 O0F0OO0O
0005 T A ERF=ZBBL T o

=) #x ?7}?-

1~ 42 =5 1132102 30p B & ¢ 2 el (% 14322501
ﬁé?’ﬁBiQ ~883189F ) A M ARBEF R - F LY
Z_p o (ﬂx]‘;—z%%§35~39?)

2 7AW R A R D H v B OB I e g~ B
4k B TR (%26467%%16 zf‘; > %351 3TF )
PFCIREE R SR B M d (SR A ERE V%Y
Bia) -~

S~ AR TAL AL L M I AT T RARER S B
Bho B TRt E S I p IR A BRAREER TG
PR E1T%R (526467500 5% %41246F ~ % 281085L
WAEFR2DI2TE)

4~ MR E R P EHhE A B ME S A (RFAEE R
Z4s) ~F51 ;?‘;ég-’*%l’ff%lu\%)fd B T (43R A ER
¥ ~ BT FFFERLZ RS- A RS 2RI (£

P



PTAGRH Bha) RILIEHHE G IAFET GRS L AR
WHIE P S LR E o

@“;A%%ﬁﬁﬁﬁaig,m%ﬁﬁﬁﬁﬁ
RER e FAAHEYHEIPERZTF > FLAY

v
3 |+
ot ke

Y =
BEAEFR ALY 0 NELEH O CIEBIBERG P -
LELL S L3 SR L TR P s L
%4§¢£,ﬁ“§%ﬁﬁkr% IF %% g4
wA o HEA T A EHFHAZTL e oI ihiF i A
ALY pg%ﬂ+ﬁﬁ@ SRR (pxai)
HAE ARSI R B IR (RRFL) s

e Pmﬁﬁﬁﬁﬁ%%%i’ﬂ%mpaiji
AREXEEFAZ TR S To iR
"R o E R P LLTE S A R e
R EERAPRE 5% o A2 5 130 % 198 82 A 2
T (P8 &)’%ﬁ%Zwm%%ﬁ*”&(@%ﬁ
R

-\

Y
)

R) ek Tpar, & TIER ) o Wik 2

B > HOFE Tk &ﬂ"ﬁ_z\jc’ B EF 2 RaBaE o l’f’ﬁ’-’k‘?{ﬁ.
TEA oA etus TeEgd ) A TR gs

(FEFHFL) 5 £ F Fa+aipﬁ€%%—’
R R RIE (BF 2 R103E B 5 F ¥ 23205 R
DORPE) o AiEpsipid ,];&E'j'i;?f'\ﬁﬁﬁﬂ’ﬁéﬁ}(i%

S EaE A ﬁ%%i'?] 3’— ’ IYIE’LINEH‘_‘"%?_ r&E%ﬁJ T IZQBQ'%G_
TR PRI dpom A W U TRIRRAT S p B R R A R4
2A 2RI 0 0 ';&;}Fﬁ%‘ i ‘r‘¥¢¢2\§]p\ 2 A

Lo ERA B TAP 2 2 ET 3 EML BE A
,,;/ﬁj('g:[ﬁ] F - 4 «)-’F&ZA JIIE{«)E gﬁ%# R I B—"]?}t%
N S

S ‘
RES A pRERIE S Ry A RA KT L HERE
ORI SRR R S S REY A

b
i
mj



LIS o P2 K Z AEEH B ER E R
APRY FIRATIT G T RS ST E B E7J eI T2 -
BAFERREZGEI UF T RS EEAFIER
A~ g4 2 grd SRE M E G KATHRARZ
P L - DL L ST At R R S
HEEAEZTE AN ABERS ) FTEHF L AT
2 r
N

L2 R e EGRARE G EmA T B TR

LN

¥

Z RER |~ r%E’;Q@_J ‘-f“‘é"wr% " 34K
Pa?‘;%ﬁiﬁ’»ﬁﬁ CEBEPFZAETELAP AR g
= N E zgf‘rlﬁal’iﬁi‘»uﬁggé\’%ﬁ? Ak o

4 3x o MNERL A REL] ~ 297
P E o BEGEE %339 ';iui%ilxa 222 A e

B oo AARFHEPRZMHMFAMA Y JIE AL
500@”3’Eﬂ2°§tﬁ%7}§€1’ﬁﬁ+ Eﬁfa' %#1:&;@“
y

FATE P2 “4”?13“_* Fﬁﬁfﬁbiﬁx7 %i'r%—ﬂj’ilga
fe ¥ ﬁfﬁwj‘a’:43 s B AR £ HB A B 2 A R
o R0 (R ET ARG TR L  RA)E S 20EE 108



(

iz % 1415 %
O

SREE i
Fre iz ($2%) ow = ML—;,

Jo R AT E B E A2

195 > AR5 0 Ty “‘: W& AT

_:__&UPJ-_&I/‘T"); o

° T/’DAI%{7 E{['lf”

Rl

>

Rl

EP?‘«’G"J > A

NI

Pim

~

-4

.h-‘

3

A
™ L
- @

S

o~
=

[bal

\;j

;T,ﬂ.

f;‘} B
Y%

& =
—hy

&

I

W
i
[E—
W
\‘\'—%}
o ™
Y
o
o (w,
= 35
\
& A
oo "
. =l
- B
«\a »
_;_\
=
\‘;‘}
(w
\r;-n
F_L

5
P
N

Y

=
@

T E
\\ ‘.
-
o

\_\_\.

An'S
W
W

ol

g
=k
i)
\l-ﬂ-‘

\y

o

L

S
F
(S
&

)

Vo
Yo

|k
\\
7~
kR
W &)
=
v W
= QO
N
>
frt.
e
/ﬂ}
IR
-
&K
a
«
=
\_\;q\
(Q
\r;‘_;ﬂ
‘F_*
=
uxs

“k

pans]

PANE

%3«

HE

Yok T
\_~,

] ; ¥
Foin 230 1&7}#’”1@“
3“‘12 R HE B
| 2 L WE /fb’f% B oo T HERE 2
o A e R w‘iﬁt’ . ﬂw‘fu‘«%%ﬁ/@%
vOEE T T I EE éﬁzﬁm » B k03 4
2 p v :‘)E"’"J*PJUB = $g ﬁ?w)“ o~ {8 AR
0 B I {2 RTHET ? WAL 0 RAE F20E S 1 1S
BT B2 mBIAAER T

Pt Ml i2s = 2“ For e 0 BTGRP A2 % 339F
Z A% 17 %2322 A X R IFABpA S 113877 3
p iz %‘1@@#%1;—% ERIE SRR % o

-\

EE A -
$ J
B
Rk
g

&
\_
& &K
q
b
\\-‘-_

o

'—h
plud
E;
L
laxs
N
F S
£ o
\\Y[',"
!
ﬂ.\\
\'1-‘ iy X i“}? R P
=

!

|

.—\\

\m\

-]



VN
fi
N—

4 Q
=2 L
REFLP  GERRARPEFALLL 0 LEFLLER
P\’ é/giﬁzgﬂtf‘éi—fﬁ’#gj IJ’#@; A—if"f}va"/

2 75 5 L F AR A 2
SR KA I EEFIZERALTE 0 RS
P (BB iEm09E B 5 F 5132357 % 2k
AR EBA ¢ 2 E e E SR~ 2977
st ¢ e w o ke

= ;\.”‘}': = *‘%‘;_ o LA T
Y
S
u
&
).
N8
Te
S
Q
-:\\\
hn
Q4
P

)
=
>~
=9
i
_H>
=
7
7
34

BT ogp W W oo F
FEEB L ~owhkR e T Y TR
=
W N

TR AP AL R B

—Q
EEMP o TG SRR A TR R IR AT 2
BUFREAL SRR 0L L A R
"HEZEHERN )~ TR, - TERP ) 23FHE
@ﬂwﬁﬁﬁizﬁﬂﬁﬁr B s B E TR
B LT 4P f? AR PRI LR AERL R
75 0 kP REIRP ’ﬁﬁ&wi BARErINpEHFEFE R
f%%#ﬂﬁﬁi

W

\v

el T g TR
N N \¢% ER O FAEGEER
@’%iﬁ%ﬁﬂﬂﬂ‘2§ﬁ%§34fkhfkfﬁ4%—
PEEEEPF L3 PRABREGFIAE S BEIZES
28152 T oM KR L) o

B e

ML G RAR L R A 248 PSR~ H ¥ Ptk 2 N 23R
folR2Z 75 AT ARRE %R F%Bmk—’a?
-2 5 AF L2 BRLEE > k- BALE AR
@,E@unga, AAEFER L ARG EBER A
Froimo iz - T UFEH BRI ER TS
R E - % o

m
ﬁm

4
a4
ES
EHEBAE RS A f R R PLT
Z *-
B

w®
St
mi



(1) Biae

AFEE - Fam il 2 BGREF F AL P T &
WEHALHYR- 2 Z2RFS NERFE 0 R R 75
ﬁﬁw?ﬁﬁ§%£é%%k—1?éago*wﬂé@
ﬁM%ﬁ@Fi%iﬁ’*Qﬁﬁ@@% S 2 P sl R
Flgk2 2k rk BEFEF FEFLE5 228 itk -
2 R REGSRE P ST (BB 2RITER S H F
%&wﬁiJ#%éiﬁ)oﬁéﬁ%ﬁ;Fwwr—&uj
HFrHBMARE LR GAR - PRAZEE T
P BRESHER  FE B RLA LA D
RoOoKRMm3 e R Pk p - > k- HAEW
TR s - Fa 2 REAHTRA TH- 75
Rl L2 BiGRE T 0 BERIE $00ET 2 R T
K= £ Z A E e B pA B T o

(=) &%
B 2531
A Hch
3 H 18125241 5
HBpd S AR ET S
LIER
(=) ®H%%
LB HE S RRE|3ERN S
Ao BARERL PR
BER CRT AEHARE O LR
Ped TR RRp- H BRI o
DI ES T 3
1~ rﬁ“”j ‘?E/iff]‘f

e P pA B
5
5 R)

K» /_3-_
> X ‘/\

’ 7%;5& = /TJE‘KTTZ\ E’J%’;u
rul~mF a3 20 kA

ﬁfl
@m

&
Q

}

\

C g B B B2
(BB 3121082 B 12

2T

PE R RERADT A
T 52748~ 110& B &

o TH A ART A ATfE 2 iE

ZMHAEFRREFHE D 2
TR L AT RT AR

)

ﬁ °
% 4322545 iE B yrF R
NG| ”LF?‘ 2_J°

7 k- i LA

BF
=TI I AR
RS FFA R
B riB o N R JEFA S A



%i‘ﬁ? AEEELAE W R
BESEENE AN ’»’ﬂJ F4Tix

ﬁi‘l“ﬁ% ﬂ‘é"# 2172 %’3339

EFR1IFZFLP ) o AL

~~

" ¥
BHEAHE ~ B2 PP oK) %339152.4% 178 % 3
B AN E RSB ERGE VAR AN E R E A
l‘%ﬁvﬁﬁiﬁ N LN - L 4‘;—5 Y EEE
ZERNFIEF R ISP T ATET IR E AP
e Rt o p ORI AEARE B AR Bk BRRT
fﬁ»#ﬁ;%‘» Srje A2 A 1L b E e v Bopd B 2R A e H

3IJ o

T F FE s R ALE P9 PR
Fprre gz %o AW A E FRFLHY =p 0 .}ﬂqz s de A
B pds 230 @M o R ] o 113&T77 318
B AP A2 F2EFRIAAE LT P2 2 BifGR
ez o] MR T £ ) o BT E
B0 2 MR RS e e 2 R el o & B S -
B o Hergtz A 0 L B H i el 2 B 2
e BT . 2T 2 BHSRE P RIEEEF T A
SRR AR FE S EREBERE BREE LTl L
Bt e iRy ANE S FRAEIZNET 0 TREP S
Al R EEGERE RN R E D 0 R e R R
fotR=ix H00ME W AR LT £t o 2 T H 4
LETED G o FI o F Pk TP B H P
etz ReP T FH o P I HiEEL

TRl £ TR ) (BB2RIBER ST F S

440852 i+ &, % K%) © A I Rt S S 29T
2GR W AR AR BERA ~ F LY P IOp
@%fﬁ’@ﬁ@mFW%LﬁWﬁﬂ,m$%wﬁ,&

$N\R



(

A B R fe ﬁfg;tgfmbzw Z_$= % o )02 HH5IE R
FTIOR = A L E BB B > S o b ik o B G

LR U e 3 R TP - I SRl EE W SR S L VA
e £ A B BRI 0 gl AR E AR 0 - T
PR R AR o B g .

FHELAZFELAH S FRAAL AL G G 2R
YRR E O RRBEHASEHA AR AR E 4TS
FREF P ML RLFALLIIE G HAIL » i

DERES YRS E fagﬁﬁ‘ﬂ@ﬁﬁﬁ%
Fe i W EUNETRE A EF P RATE L e T

4 fég’};";%ﬁ“”ﬁ;]_?ﬁ]“'ﬁﬂlﬁ’—}a PRME PEBHEZRESE
EHEBMES AR > B 2 R P ERKPEEF A
vEERPET O FREBI SRR % 231% % 378 oo

R T2 REFAZABEI 3 AR R AL T
TRRE LA ofE o R F £ ﬁ'-ﬂ’m%@ﬁ\;?‘;’%ﬁ’*’i)g
BoF ARI4EI? 6p e dd 37 £ {§
7 = e j"ﬁ? FEhREE Py LE S R AL 2 7%«
WARR ~ RIS A FERRE - R 2 R Rt
L1~ 2 T H 22 g A A BT 2 A o
IR e Rl EA
¥ B B B fi}'é‘jﬁjiﬁ%fi » dogy GAR A AT e Bl >IN T
o MR 4ed R PR TR B HL2E R AT R
2B FRET ?z%;ﬁ— Zixa 2 0 EANE - B R
AP H R FA] 0 Pl AT E 2T 0 AR iy AL
ZREFE PETFEERE S L VHRA 2T IR
o gt d k2 EAFHY LR - % LR
F2gd oa {4k (g2l RS F 526050
PR FR) c AME AR EFREE 5500 ~ %51
FJ%*ﬁ%”$4ﬁw<%4@ﬁ£@@
= ﬁ:ﬁﬁﬁﬁfglﬁ;\mgiﬁﬁ,y%d

AR



m‘ N

O

(“,

W

o
i

N2

A
Nl
W

o
=

Rl

- av
. .
gl

¥
e
\\-‘i

o

> ol
\\11

=

-

= »

oo
T

e J2o % T RERIRGFEEL 52 B0
B iR® BARL TP BB 0 R PREF
Bl 22 2T HEBZ R EFFRET > g 2t
TRALFA) 0 FF A B F L] 0 PR

—_ =
H\ H\
4
W
\H"

A4

‘\'.'AJ\

s

N

o
g

-S'_\
N

|

o
bt
)
N i
=
Ve

™ o#
[—
R —
B W
£ a ¥
oo L
q@? =i
N =
(v
= o
pi f
Sl
T

(o]

-—\
\\-\-_
&
"}
(v
had
T
-

@Fﬁﬁfﬁ’ﬂ%P%%“i#’%W%%F%ﬁéd
BTE R o 3EE R BT AR 5 481F % 17 2
RIS O f PP iE ) % 481X F 1B R T 57
E&ﬁi%%%iﬁﬁ%*%iﬁﬁﬁfﬂ

Yoo i ITIEAC ISR B T A0 B % 481F H 158 2 4R
R,ﬂﬁpﬁ/{—’j@ﬁtm.r’ﬂ-7*ﬂ,%ﬁ: bﬁg,\ B

ez o BARYL AP FGREL B A Y PRERE ST
ﬁ%ﬁﬁ%@%?’iﬁﬁ%%ﬁﬁ%%%ﬂﬁéﬁﬁﬁ
SELE SRR A A SEREVE Y (R SR S Pl
%%%ﬂhiﬁwﬁ@&@y%kﬁ*#ﬁldﬁﬁ
000000000000005 e = 33 & ~ F 1 42i7 tR 5L
0000000000000t = % & ‘élﬂ& (27 8IZ+ E1%) @
p%nzcm’qdﬁﬁrﬁh+pé %**4’%‘2‘ﬁﬁ15
B2 g AL ENOAPMLINES A T~ PR S
P bm e wﬂ4@ﬁP#$ﬁ% CRE I E

¢

B30 A 7%MF%WW7#’$‘%%£$”“
To o 30 2 IR - IR G T A BRI FE M
ﬁ°



P H196E ~ $2002 % > BB 2 P RHA L IFE 0 P
W%%F%FéAﬁ@’ﬁﬁ;’uwﬂ 31p B oW
B HE $ 05N

O—I
p

%w%’%%%iw%migﬁﬁ,%ﬁgégﬁéi
Moo 3BT 2B~ TR 2R R ATE Y EK
ﬁ’é%ﬁﬁﬁié&iéﬁﬁawﬂﬁ,maamg;
38IE2 2WIE A A YT AR o AL AR ATL A K
Bl 2997 & AR AT R TTER A
AFZ2_EEC P R ATEMY o AR BRI AR %%’:\jc B {5
BB BRE R TR L
igﬁ”’ "?ﬁﬁi”'”T#%»ux CHER SRS S EU

RUESR AT 2L TAR L R I

'a%#’v TR OB RS AR R de

Ifk%zdwxﬁﬁﬁﬂ :1%H%’%ﬁaﬁﬁzé_»%%ﬂq
2 53BE2Z 252 e 2 A 74 u»’lU* i fx e

(=) 7}1#;4;5 WAEPFEFEF M OBRIPEETAEMRE ET
R AR Y T E ii’“{7 ﬁ‘fr” Aot o

Pt T BRI EFRIZEF2T3E2Z1F1E ~ $310F22~ %

45475 %278 ~ % 4500F % 178 70 Hliddrd < o

ARSI R MRERA S R BT A FIER ARG

v 2 EY & 114 =& 3 g 10 p

L

1] p 7)‘ ;3p9 bta 7]\_’,3',_
4o F PRA 2 Ji—f@*‘v?ﬂiﬁi‘%’é?éﬁ%
Aoit B REIm d ; H K i b2
SR = 2 é—’ °
EFFCRAY R A A R R K R R
o H PR F 2 E GURR T HADE A2 ]



E o el E L PTELT G Y

&k
qQ
s
o
o
©
\'\'—H\
.
\f\"\\
S
\rer‘:q
3
E& T
-

)
%
N
NN

{w

|
)

»

m

3~YU§“?ﬁL~?4ﬁ$%‘%WP%* B AT B

()
I

ml4
o

s LB TR R A2 T Bl B

113ETH31p 3 x & F1i2 %190F

7 E G}g»";ﬁ*‘ib’%}nj‘;;t@f—?;;—'ﬁ » = EL L E PR Gl
HREMET- RN TN E c B2 M A MA T IE AEAT
- R o e P T ENT GRS HRATLERT
T'@L‘;ul‘}“f—gj_% o

w0 IR 2 R IR L e

GES

S5 % EF L

I [AFd PR - | EFRIPZ AN LR

M- SRl A | % g RS E LY

= syl

(£ 37 A 80 )

e I Y N e
+ $¥.3 14 gt’é@’ﬁﬁp""ﬂ%ﬁfi@

(3 % R Z4a)

ufgf 1%
PRELBIBRBEFRBEARFS

113# R 1§ F % 264675
113# & i F % 281085

b
=+
I

>my




A 4 ExX R A 32K (AE00&#002 0P £ )
200 OO®OO&0£000% 000
5

B3 OO0®%OO#H00005.0+
B & £ &2 5u— el £ 20000000005
Fw$4*yﬁﬁﬁz’é@@§§$ LR AR O WK
B EFEEIRT ATEELS AT
30 gy 2 ‘?f
a,

J 00 r**'*‘QP%@FF\EJ : r‘fE%@u 21

T EBRA T2 v HRERSAF > & 731555]
SRS AEATGE o A A K PIEHBp S R P

+ O75F BR & ~ 3R F;’? Byp2 A 3F et £ Ao

HEPYEE et h T s R S £
P 0 A BRI BT RATY KL ANERE EHTERE
000000000000005t& = ~ 3. .Lifs ¥4 {7+&520000000000000
BLAE ¢ 0 (TS B BRI ST AR 0 T B KA
Feacd £ ILINEFRAL | % 738 457 o :}:é-&r"q‘%\ O AR
PR # B 8 RS I T BT AP %‘%
RiE AT ETEL > 3 AR PR R r%ﬁaza Beori®z kiRE 3 B oo

5 AT R ER R RS RIEL

% I A Fat
I e FEFRWERE G |Re BRG P ,ﬁﬁ;:
B9 2 i ﬁmﬁ%%%ﬁr&mﬁ
LINER A T s 4 s
E%@hj\r%ﬁﬁji&a

I

+=7

b



(\ER)

o ¥ 7]%6-«@ FitiEménk
b 0 A g o E4ALFRE P
& LINEFAL [ 38 738 ) 45 7 # 47

FAELA TAP ) 3% -

» T fe

2 FIFARGESEGRL EP LR A B IE ST B AAT
dp i £ % (T ) 300,000 3 A4
ZF k“i'“"‘ itk =2 & F
3 [HIFAKRY B EE [P LR AKY Bl AE ha
Bgi.#%if ﬁA398,000’°J.ﬁt%;iQT'i:J'm
FRFE 2 EF o 2P R T
f o
4 W2 SLINERf T 2w P ZLINERAH © % o
oo~ THREZTRAE R, THREZ E“#EFTFFBJ :
oy~ THRRIE, B4 | TRTIR ) B4 5 Hd2 °
2 $hiE s L AR 2
Fos IR e P2
e T3 o fEEl>
5 ﬁ%ﬂ%@azxk%ﬁ%éPim4'%&@uf~%f%§a¢ar
417 Mk 5L R T BARPRER - £FR 1 =7
000000000000005. ~ 2 |Fe = » 2 Z 7|tk = 3 ot & P17
L R TE R ﬁ%%@\ﬁﬁii?
0000000000000%% = *+& =
T EP
B AR A mEF R o
PRERPN A 3
vk~ L FAKY B
iz 2 AR
%—: «:Lé‘» 52 1
6 [PlERF (R~ [EP AL ot T AR

$+ma




(\ER)

ATM#4E ) PR 5 217 s BB BAEEIE 2 D

PR R RS 0 )P AE $3391E 2. 4% 178 2302 = 4
VI E e e s Bopd s 3R R AE B 14 S 1T 2 &
%EEH%°*¢Eﬂﬁﬁ‘Ciiﬁ%%@ﬂ TR 3R
B~ TR AE L o AL - [TL e
4”J%$ﬁ§%%‘%ﬁ§&%?’@&N%%%gﬁ-
:a‘_ii Al bR e ITHCBRA B 3 A

=~ R EFLEFDIEFIEFA

ArS
L
(\.
3
oo
E
:\}Q}
O
Tl
— Pimd
e
o>
)
—_
(@)
o

¢ = O® 113 & 10 * 24 P
0% F OEhE

% 339 BRIESEA G T2 - F o ke 1 ENE T &Y
TR FEPL ] FEANTEE
- BB O R FRPE -
S~z AP ER)E e
£

IR TR N S E R R R

B

4

m
R H B A R IFR AR A2 R B &
7

w0 IR 2 R IR L e
113E T2 3lp 2F B w2 &4 % 20F
%mﬁ@%ﬁ’iﬁTﬁﬁ?a
- S RBFEANET TR T RR o R A LRI E R
o m B gL F ) R
SR CR AR ﬁﬁﬁﬂii?N§U%\ié\f%&~%ﬁ



SO A @R AR F e Rt e E A2 A o

FBL (R A FEHRER (35S | REME | BREH E HAR PR FAEE B | RAFER
1 s |113#67 |Bssi [113#67 18 (300,000~ |[R&w £4i5 (113267 18 [£4 % OO® (270,000~
17p 14 |35 p L0254 T 5 p 113~ | OO#000%

2 ¥ 0000000000000 [11326" 18 30, 000 =~

0% p1IpE19A
3 [EMA [113#60 |Esmxd |[1326 18 398,000~ | L #4217 |[13#67 18 |44 OO% | 348,000~
hi 17p 23 |3 pl1pFdn T 5 p12pE164 (OO 0600
¥ 0000000000000 CN I -1
5 $17 IR B A
7 R4 )
4 11367 18 |24 7 OO% | 50,000~
p12pE244 (OO 0£00
(3 Lp
417 AR AR A
7 ATM#% 48 )

MBI R BRI RBEBEHMEE 9

113# & 8 F % 1432255
i 2 mExg 4 33% (E00E0070p 4)
200* OO%OO#.0£000%& 000
5L
%‘”‘ OO OO#H00005.04&
- 3ZOOOOOOOOO%€
PR TR E RS L g AR RABFL LA
FRE R WRPEREF ‘pﬁ%“’"”ﬁ‘zaiz-n_,—i B SL A\%{

H
M



N

( )#

‘EL.

TIED J/E=Z B IES = A E RIEHBA R - Ak
Bz FREE > ARIISEG? 18p o R pF > i kY
LINEzU & = 5% > #-H oord P92 dotifd - 977 2 & ik =2 2
%ﬁ"ﬁm PEEE S B EIFHBEBRRB Y > F EEAEEE Y
B4 F54F 2 29718 3w o FRRRRTECER B U Aett & Z Ay

ﬁi?‘%’% 2 ’37“3’?'??"%?3‘?% R FIETHE S kAT

St

T

Wit d - T 2 AR 1wwa,%ﬁ4£ﬁi%
SR B Ao S AT 171%:45@*% S BY RERITL
%Eﬁ]i#gr‘r P BT HTIER AR S R E o I Ly W B
AHIFHEE > UL NEBAES RS PR E L d e o
TG R AT AT BRE S ML %
YR T ATIR R OE

e EERTd

% I A EE RS
I (DA 2 3B %882 §|LRER KRR TF o

LYz pd oo 2. %
(a2 2 3 2 MWLINE= | 2 %
LERILR - BEE Y PR E

@

(D)2 7% A Bl 8og @ 2 GEP L7 4 IR iv i A2
p P o 2ZEF e

(2) 4 37 4 ?ﬁfs;ﬁfaiﬁ!

o~ A FE o

ﬁﬂ%LINE% B L1lim o

71
=™y TR
"..»"
Ik

(44
h
=

(D277 R Baa >t 8 P L3743k Bhad v 5
¥ 2 dpF o A2 G o
(2)2 7 % & Aaz i
HRLINER Bl 7 -

(l)k*“ériﬁrlvé 2. “E&l FH N R ALTRRE &~ RTSE
TR~ EP@E]] REES 2L ATHE




(\ER)

i o N Y T e
() ATk 47t = 2.5 % K| #7¢ 92 X F o
‘*?%‘ﬁ¥ﬂﬁmﬁlzﬁm%ﬁ4iﬁﬁﬁ%@
> o PRS0 T R
()X Ltk =232 A& %#iﬁéiﬁk%ﬁﬁ
1| tE= ~ 3 L42i7tE = > 2
> o C S
()¢ B8k 2 34| FF -
‘ 1

1&

_ , 7 . 2 .
(= )#)e i ik

i

PAd B3R5 0 REF ABD 12 %2208 % 35 % 248 -

avli? # gty

l;;'g»n -;—;; )\\__ )fi/}%%fﬁjt.k%o)&#»}t%ﬁﬁ /7"6%}{}'%']/2’- s
1502 2% 3 248 ~ # 1 L @ F § 329 iz B rd i 2

A ARFZ MEFTLZ o - HIRRZRRGT LR R
5%%°ﬁﬁﬁiﬁ#ﬁ%@$ﬁ@’ﬁfg%ﬁaﬁ;g
¥% o s LT e d - RS IRAFEL AR
?%ﬂ,a_r%ff LA 2 PAAZE 0 PRI A EF S
PR32 - Beg& B > 2 BIRERE P 0 FriRTiE H 00w AR
Lo - £ g7 ,Ewwfw¢4wrzﬁﬂiﬁfﬁ
IR A A wm B ) e

=3
&
q
o
Mt
&
-\
)
Y

WA R TR AP R RTIR S  2 LIRS
HEBRMIRPREHPFHEIRE FEL L1 RE
FHBETTI13E97 180 11134 A& o F % 264675 % \#a:
*%’md$MUWM§%%%¥%B%@L)$ ’
VEAE C 2RCIFTHELA LD EE T g

%+ N\E




Lo P AR THTR SR B PR XEPRER HE
Bl 245 - %FF 0 Bl - & p 5w kAeyrand
2o D FrE kg

1L xR
e ak AR IR 3

v &= E B 113 ¥ 11 g 29 2

V
w&

EiS
A
ik
It
—;‘Q/-
54

AEEP R R SRR

m
b
Pa

=
=
-h_‘\
ro

([@p]
=

I
R A R AT R IE SR
¢oERRAE 5339024
Pr 339 iEsFg kA g TAEA - F o 1 BT &Y
I B I F /] Fl T
THIRHS B B AT
-~ R PIORHBM S 2R LA o
I AP R

X

m

ﬁﬂ% S R R TR R A AR B B R
TR S AR E e o

I 2 %%Fﬂa

”t‘ﬁ [ #J/Z‘ EY 2?!,/55

Jz%ﬁﬁ@’ﬁTfﬁﬂ%

- REFEFTRERrEABAE KR o
RS FTRRITEF R TELAE CH R R
T &Y i K o

\7‘
o]

Sz AR B A2 R
T~ ig* o2 :PLFI\Z"“E”F’F"}’W&&{ %o

kR bR A3 10 E TG A
2 TRl RANTHE  AEBLHFRMA L IF

F+HLR



AERTEN - RAH R 6 7 0 5 E T B A H AT

EH 5 FFANTHE

EIEEAE ST P L EA

A E % 220F

ERAZERpe AU A ARIBHEY R RS ek ER

ﬁ?émﬁﬁﬁzﬁifWﬁiiiﬁAﬁ@¢7%% SICIINE 3

RABARY o RRE-SFEERIEVR O NMARRAR

GURRE ChE o g IR 0 A B

EFERARTE o HED R () RRERPEE At

@%&%ﬁ@@lﬁﬁﬁﬁﬁﬁ%iﬁ’ﬂk°

EFE % 1;ﬁéﬂ$ja¢‘rfmﬁq;L_.% e 3 E LT A

RSP R 1 T AT

- B St R L o

SR SFHEZR SRR A2 B oo

SEEED B () FUTERPM TR Y 4 gR
fafs 0 T EIAPN RO o

EE RN R X AR T S S

3 %“/'f@’; o

EE R O] OZ E*ﬁ,?;'*ﬁ ’ 4%@1&}%# # = %EFJ APRIFE = > &

HPRF2 T ENAR > RHE e B2 kY \%%’ﬁﬁﬁii

FrEE 2 s PEEE 5 30— TR o TR A LR S MR 23R

IR F G 0 RNIES M o

3|
=)
e

T

SR L2 SRR AR S iR s UG H i NS M E
?"F:] AR~ PN FEREZPEE 0 O 25 %Egﬂ?»t‘i‘_ﬁlg"n
FELEBH T -

#yprd gw%ﬁg%ﬁgmﬁ FAM 22 B REAER
By 2 ARTZ LR, T g R R B

Pl B AFE i?ﬁ~m*(ﬂ)ﬁ*§ﬁﬁ B o e E EE

i € T B4 E AT T AL € FTBS o

3
M3 —

IEL & R & e 2




(\ER)

000-00000000000000%
(T AR ETHE S )

000-0000000000000%%
(T AEAT LA IE #)

3 |2 RS 000-0000000000000%%
(FHL LR =)
4 ¢ REFEF E47 000-000000000000%5
(T HP G8EEES)
b |m# H T EA=2
it & =
B | A/ e AP 3 |fmepias
(2B (Frd )
N EICE D * 113267 170 14p5|113£67 187 B0 & |k EeFIE =
o R A A B2 (L0pE25 A F
EF TELE o S
frRES WE o w4
TEERS 2 o
3 PEM Aw(Lyrr) Pr113£67 170 23/ |1134267 180 | 3998, 000~ 3 Li4ai7 ik =

o OBRE ARG A
ha2 52+ T8 @ ) 1
TR R B
Top HOEALFL R
i R SR At et i

o -
7—'{7\‘2.7\0

114 n 3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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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51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芳儀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467、28108號），及移送併辦（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432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芳儀犯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戶名：蔡芳儀、含提款卡壹張）、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壹本（戶名：蔡芳儀、含提款卡壹張）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至6行：蔡芳儀依其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應知將個人申辦金融帳戶帳號資料交予不明、不熟識且不具信任關係之人將來源不明之款項匯入帳戶後，再依指示提領後轉交予不明之人等所為，恐為詐欺集團將該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而匯入款項之帳戶，而所提供金融帳戶並依指示提領、轉交等所為，顯與該不明之人一同遂行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但仍為取得其所需款項，而基於縱所從事係詐欺、洗錢等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負責收取所提領款項綽號「志明」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6月14日分別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聯繫，於同年月14日依暱稱「張家輝」指示，將其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等金融帳戶存簿封面或該帳戶列印出查詢餘額單均以LINE拍照後傳送與暱稱「張家輝」。
　 2、附表編號1、2有關「提領地點」補充「臺北市○○區○○路000號「永豐銀行三興分行」。　　
（二）證據名稱：　　　
　 1、被告蔡芳儀於113年10月30日偵查中之陳述（第14322號偵查卷第6至9、88至89頁），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之自白（本院卷第35、39頁）。
　 2、證人即告訴人鄭燕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對話紀錄、通聯紀錄列印資料（第26467號偵查卷第35至37頁）
　　　內政部警證述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
　 3、刑案照片即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4所示提領時間、地點分別臨櫃提領現金或利用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監視器翻拍照片共17張（第26467號偵查卷第41至46頁、第28108號偵查卷第25至27頁）。　　
 　4、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伸港分駐所（告訴人鄭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告訴人張簡慈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5、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是故意之成立，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僅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即為已足。亦即倘行為人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某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縱其並非積極欲求該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此即前揭法條所稱之「以故意論」。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13條第1項雖屬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則屬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提供其個人申辦多份金融帳戶資料予姓名、年籍均不詳，僅知LINE暱稱「張家輝」，並依暱稱「張家輝」指示分別以臨櫃提領或自動櫃員機提領告訴人2人匯入之款項，仍依指示攜至附近隱蔽公園內交予姓名、年籍均不翔綽號「志明」之成年男子等所為，均為本件詐欺集團詐欺告訴人2人順利取得詐欺贓款，並因被告提領、轉交致生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行，均未逸脫被告所得預見之範圍，然被告竟為取得其所需款項，仍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依指示提領款項、交付詐欺集團成員等，使告訴人2人匯入被告帳戶內不法贓款所在、去向難以追查，以此方式，共犯本件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主觀上可認知所為可構成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一環，而促成犯罪既遂之結果予以容任，是被告雖無積極使詐欺取財、洗錢犯罪發生之欲求，然其仍具有縱所提領之款項為詐欺財產犯罪所得，轉交不明之人後而生金流斷點，致無法追查款項所在而洗錢等結果，亦任其發生而不違背本意之意思。足認被告有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綽號「志明」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本件犯行主觀上具直接故意部分，顯有未洽。 
二、論罪：
（一）法律制訂及修正：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及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事由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體比較適用。分述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本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包括新設第43條、第44條之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及第46條、第47條關於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刑罰等規定，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本件被告犯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各次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未達500萬元，且其犯罪亦未複合同條項其他各款之手段，或在境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設備對境內之人犯罪，或涉及以發起等犯罪組織而犯上開複合手段之罪等情形，並不該當同上條例第43條、第44條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是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
 　2、洗錢防制法規定：
　　　被告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移列同法第19條，其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有關自白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移列至第23條第3項，其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附表編號1、2所示洗錢罪，所查獲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雖均自白洗錢犯行，並否認獲有報酬，不論依修正前、後規定，均與自白減刑規定相符，經綜合比較修正前、後規定結果，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二）核被告附表編號1至2各次犯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三）共同正犯：
　　　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向附表編號1、2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而所為之犯罪型態，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被告於本件犯行中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匯入來源不明款項，並依指示提領後攜至指定地點轉交予指定之不明之人所為，致詐欺集團順利取得所詐得財物，並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行所得去向所在等所為有所預見而仍為之，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志明」，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共犯本件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相互間，各應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依上開說明，被告雖未參與本件全部犯行行為，但仍應就其與該詐欺集團成員所為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是被告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綽號「志明」等人及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間，就本件附表編號1、2各次所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接續犯：
　　　被告多次提領告訴人2人遭詐騙所匯入其申辦帳戶內款項後轉交之行為，各次行為時間密接，犯罪目的同一，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想像競合犯：
　　　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處斷（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本件犯行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行為時間、地點，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數罪：
　　　關於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罪數之計算，原則上應依被害人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7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意旨參照）。即對不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洗錢等行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利主體，被告就附表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分論併罰。
（七）併案審理：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 4322號移送併辦審理部分，與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號1、2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害人均相同，為同一事實、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一併審理。
（八）刑之減輕：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自白減刑規定：
　　　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前揭條文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將其申辦永豐商業銀行、玉山銀行帳戶存簿封面拍照傳予「張家輝」，並依指示提領帳戶內款項後轉交予「志明」之人，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中坦承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等犯行，可徵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程序中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被告否認因此獲有報酬，卷內亦無事證可認被告本件犯行取得犯罪所得，自應認本件被告無犯罪所得，應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本件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減輕其刑。　　　　　
　 2、量刑審酌減刑部分（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　　　
　　　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後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洗錢犯行，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均自白洗錢犯行，原本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犯行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應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已如上述，雖不適用上述有關洗錢防制法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惟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由本院於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以正當合法程序申辦貸款，竟為取得其所需款項，而共犯本件犯行，所為實非可取，所為致告訴人2人均受有財產損失，使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隱匿真實身分，危害社會秩序、破壞金融交易秩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使該詐欺集團順利保有犯罪所得，司法機關無法查緝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自白洗錢犯行，核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規定相符，所為致告訴人2人均受有財產損失，被告並表示願與告訴人和解，但因金額差異，而未達成調解等犯後態度，有本院114年1月6日調解紀錄表在卷可按，兼衡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二）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而更加妥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本件犯行核與刑法第50條、第51條定應執行刑規定相符，然被告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提領款項而涉犯多件詐欺、洗錢等犯行，另案由其他法院審理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則其顯有其他可能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案件，並為維護被告聽審權等正當法律程序，認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均確定後，於執行時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應執行刑，故不予定應執行之刑，併此說明。
四、沒收：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一）供犯罪所用之物：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關於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亦即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查被告本件犯行係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使用，並配合依指示提領匯入其帳戶內詐欺所得款項後轉交予指定之人以共同遂行詐欺取財犯行，則被告本件所提供其個人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各1本（均含提款卡各1張）而為本件犯行，業據被告陳述在卷，核與告訴人2人指述相符，且有被告提出相關LINE對話列印資料、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按，可認被告申辦上述金融帳戶存簿、提款卡等均為供本件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雖屬刑法有關沒收之特別規定，然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沒收或酌減之。查被告本件所為附表編號1、2所示各次提領、轉交款項均屬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欺犯罪所得財物，本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諭知沒收，然據卷內資料，被告本件犯行並為取得報酬，且據被告所提出對話列印資料，可認被告將所匯入其帳戶內款項全數交予「志明」之人，被告就詐欺集團所詐得財物，並無事實上管領、處分、主控等權限，故如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被告否認本件犯行獲有報酬，據卷內事證亦查無被告獲有犯罪所得，故不另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一編號號1、附表二編號1
（告訴人鄭燕）

		蔡芳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號3、4
（被害人張簡慈姮）

		蔡芳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4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08號
　　被　　　告　蔡芳儀　女　3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0
　　　　　　　　　　　　　號
　　　　　　　　　　　　居臺北市○○區○○街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芳儀可預見金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將自己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遭不法份子用以從事詐欺犯罪並處理其犯罪所得，致使被害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及「志明」與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對如附表所示鄭燕、張簡慈姮2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話術，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金額，分別匯款至蔡芳儀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待詐騙集團確認詐騙款項入帳後，即由蔡芳儀充當提款車手，受LINE暱稱「張家輝」指示，按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金額，提領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予「志明」，藉以製造金流斷點，掩飾、隱匿詐騙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
二、案經鄭燕、張簡慈姮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蔡芳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伊透過網路廣告「安心貸」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交談，對方稱要美化伊的金流紀錄，伊才會提供銀行帳戶，並配合LINE暱稱「張家輝」指示提領款項交予「志明」等語。



		2

		告訴人鄭燕於警詢時之指述

		證明告訴人鄭燕遭詐騙並匯款新臺幣（下同）300,000元至被告名下永豐商業銀行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張簡慈姮於警詢時之指述

		證明告訴人張簡慈姮遭詐騙並匯款398,000元至被告名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之事實。全部犯罪事實。



		4

		被告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之對話紀錄手機擷圖及安心貸理財有限公司之介紹手機畫面擷圖1份

		證明被告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有對話之事實。



		5

		被告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及告訴人鄭燕提供之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告訴人張簡慈姮提供之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份

		證明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有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金額至左列帳戶，及左列帳戶有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金額之事實。



		6

		刑案現場（銀行臨櫃、ATM提領）照片2份

		證明被告於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提領款項之事實。







二、核被告蔡芳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又其與參與本件之詐騙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行為犯上述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數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論處。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檢　察　官　林鋐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　記　官　葉眉君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1

		鄭燕

		113年6月17日14時許

		假親友借款

		113年6月18日10時25分

		300,0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13年6月18日11時13分

		臺北市○○區○○路000號

		270,000元



		2

		


		


		


		


		


		


		113年6月18日11時19分

		


		30,000元



		3

		張簡慈姮

		113年6月17日23時許

		假親友借款

		113年6月18日11時4分

		398,000元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13年6月18日12時16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玉山商業銀行基隆路分行臨櫃提領）

		348,000元



		4

		


		


		


		


		


		


		113年6月18日12時24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玉山商業銀行基隆路分行ATM提領）

		50,000元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3年度偵字第14322號
　　被　　　告　蔡芳儀　女　3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0
　　　　　　　　　　　　　號
　　　　　　　　　　　　居臺北市○○區○○街0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列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移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併案審理，茲將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一、犯罪事實：
　　蔡芳儀與自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6月18日前某時，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方式，將其所申辦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金融帳戶之存摺封面、帳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容任詐欺集團使用於詐欺取財及掩飾不法所得去向。嗣該詐欺集團以如附表二所示之詐騙方式，訛詐鄭燕等2人，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如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至蔡芳儀上開如附表二所示之受款金融帳戶內。蔡芳儀旋依詐欺集團之指示，將上開詐欺所得提領為現金，並前往指定地點交付予詐欺集團，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案經鄭燕、張簡慈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被告蔡芳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2)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截圖1份。

		1.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證明被告有同時將名下台北富邦銀行帳戶提供詐欺集團使用並協助提款之事實。



		2

		(1)告訴人鄭燕於警詢中之指訴。
(2)告訴人鄭燕之通話紀錄、匯款申請書、通訊軟體LINE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鄭燕遭詐騙過程之事實。



		3

		(1)告訴人張簡慈姮於警詢中之指訴。
(2)告訴人張簡慈姮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1份。

		證明告訴人張簡慈姮遭詐騙過程之事實。



		4

		(1)永豐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2)新光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3)玉山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4)中信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5)ATM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1份。

		1.證明永豐銀行帳戶、新光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中信銀行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2.證明告訴人等遭詐欺集團詐騙後，於上揭時、地，匯款至被告上開永豐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再由被告將款項提領一空之事實。







(二)所犯法條：
　　核被告蔡芳儀所為，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暨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3項第2款、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予他人使用之低度行為，為一般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並提款行為，而侵害如附表二所示之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被告所犯2次加重詐欺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併辦理由：
　　被告蔡芳儀前因提供相同永豐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並協助提款涉犯詐欺等案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1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6467號等案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113年度審訴字第2518號(慎股)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稽。經查，核本件被告所涉詐欺等罪嫌，與上開案件犯罪事實附表編號1至4為同一事實，屬同一案件，自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爰移由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洪　松　標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　記　官　林　以　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2條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
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
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違反第 1 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 4 項規定裁
　　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應依第 2 項規定，由該管機關併
予裁處之。
違反第 1 項規定者，金融機構、提供虛擬資產服務及第三方支
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對其已開立之帳戶、帳號，或欲開立之
新帳戶、帳號，於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該帳戶、帳號之全部
或部分功能，或逕予關閉。
前項帳戶、帳號之認定基準，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間
、範圍、程序、方式、作業程序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警政主管機關應會同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建立個案通報機制，於
依第 2 項規定為告誡處分時，倘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
家庭，應通報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協助其獲得
社會救助法所定社會救助。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

		金融帳戶



		1

		永豐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永豐銀行帳戶)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新光銀行帳戶)



		3

		玉山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玉山銀行帳戶)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中信銀行帳戶)



		5

		台北富邦銀行

		不詳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受款金融帳戶



		1

		鄭燕(告訴人)

		於113年6月17日14時許，假冒告訴人鄭燕之姪子「蔡秉呈」，並撥打電話予鄭燕，向其表示要借錢云云。

		113年6月18日10時25分許

		30萬元

		永豐銀行帳戶



		3

		張簡慈姮(告訴人)

		於113年6月17日23時許，假冒告訴人張簡慈姮之兒子「吳任翔」並撥打電話予張簡慈姮，並向其佯稱:因支票周轉，須張簡慈姮協助付款云云。

		113年6月18日11時4分許

		39萬8,000元

		玉山銀行帳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51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芳儀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467

、28108號），及移送併辦（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

偵字第1432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

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芳儀犯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

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戶名：蔡

芳儀、含提款卡壹張）、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

戶存簿壹本（戶名：蔡芳儀、含提款卡壹張）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

    補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至6行：蔡芳儀依其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應

      知將個人申辦金融帳戶帳號資料交予不明、不熟識且不具

      信任關係之人將來源不明之款項匯入帳戶後，再依指示提

      領後轉交予不明之人等所為，恐為詐欺集團將該帳戶作為

      詐欺被害人而匯入款項之帳戶，而所提供金融帳戶並依指

      示提領、轉交等所為，顯與該不明之人一同遂行詐欺取財

      等財產犯罪，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但

      仍為取得其所需款項，而基於縱所從事係詐欺、洗錢等犯

      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通訊軟體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

      「張家輝」、負責收取所提領款項綽號「志明」與詐欺集

      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

      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

      所在之洗錢等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6月14日分別與LINE

      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

      聯繫，於同年月14日依暱稱「張家輝」指示，將其申辦永

      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0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000號、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新光商

      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等金融帳戶存簿封面或該帳戶

      列印出查詢餘額單均以LINE拍照後傳送與暱稱「張家輝」

      。

　 2、附表編號1、2有關「提領地點」補充「臺北市○○區○○路00

      0號「永豐銀行三興分行」。　　

（二）證據名稱：　　　

　 1、被告蔡芳儀於113年10月30日偵查中之陳述（第14322號偵

      查卷第6至9、88至89頁），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

      之自白（本院卷第35、39頁）。

　 2、證人即告訴人鄭燕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對話紀錄、通聯

      紀錄列印資料（第26467號偵查卷第35至37頁）

　　　內政部警證述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鄭燕、張簡

      慈姮）、

　 3、刑案照片即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4所示提領時間、地

      點分別臨櫃提領現金或利用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監視器翻

      拍照片共17張（第26467號偵查卷第41至46頁、第28108號

      偵查卷第25至27頁）。　　

 　4、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鄭燕、張簡

      慈姮）、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伸港分駐所（告訴人鄭燕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告訴

      人張簡慈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

      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5、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

      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

      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

      是故意之成立，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

      其發生為必要，僅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

      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即為已足。亦即倘行為人

      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某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

      縱其並非積極欲求該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惟為達

      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

      或接受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此即前揭法條所稱之「

      以故意論」。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

      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13條第1項雖屬確定故意

      （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則屬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

      ，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

      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

      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

      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

      聯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被告提供其個人申辦多份金融帳戶資料予姓名、年

      籍均不詳，僅知LINE暱稱「張家輝」，並依暱稱「張家輝

      」指示分別以臨櫃提領或自動櫃員機提領告訴人2人匯入

      之款項，仍依指示攜至附近隱蔽公園內交予姓名、年籍均

      不翔綽號「志明」之成年男子等所為，均為本件詐欺集團

      詐欺告訴人2人順利取得詐欺贓款，並因被告提領、轉交

      致生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

      之洗錢等犯行，均未逸脫被告所得預見之範圍，然被告竟

      為取得其所需款項，仍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提供其個人申

      辦金融帳戶、依指示提領款項、交付詐欺集團成員等，使

      告訴人2人匯入被告帳戶內不法贓款所在、去向難以追查

      ，以此方式，共犯本件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主觀上可

      認知所為可構成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一環，而促成犯罪

      既遂之結果予以容任，是被告雖無積極使詐欺取財、洗錢

      犯罪發生之欲求，然其仍具有縱所提領之款項為詐欺財產

      犯罪所得，轉交不明之人後而生金流斷點，致無法追查款

      項所在而洗錢等結果，亦任其發生而不違背本意之意思。

      足認被告有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

      張家輝」、綽號「志明」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等犯行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本件犯行主

      觀上具直接故意部分，顯有未洽。 

二、論罪：

（一）法律制訂及修正：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及與罪刑有

      關之法定加減事由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體比較適用。分述

      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本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

      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包

      括新設第43條、第44條之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及第46條

      、第47條關於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

      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刑罰等規定

      ，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本件被告犯附表編號1、2所示犯

      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罪，各次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未達500

      萬元，且其犯罪亦未複合同條項其他各款之手段，或在境

      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設備對境內之人犯罪，或涉及以發起

      等犯罪組織而犯上開複合手段之罪等情形，並不該當同上

      條例第43條、第44條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是

      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

      定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

 　2、洗錢防制法規定：

　　　被告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

      布，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

      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

      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

      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移列同法第1

      9條，其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並刪除修正

      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有關自白減刑規定，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移列至第

      23條第3項，其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

      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

      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附表

      編號1、2所示洗錢罪，所查獲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

      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雖均自白洗

      錢犯行，並否認獲有報酬，不論依修正前、後規定，均與

      自白減刑規定相符，經綜合比較修正前、後規定結果，修

      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

      ，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二）核被告附表編號1至2各次犯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三）共同正犯：

　　　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

      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

      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

      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

      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

      共同正犯之責（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刑事判決

      意旨參照）。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向附表編號1、2所示

      被害人施用詐術而所為之犯罪型態，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

      能完成，被告於本件犯行中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予詐

      欺集團成員匯入來源不明款項，並依指示提領後攜至指定

      地點轉交予指定之不明之人所為，致詐欺集團順利取得所

      詐得財物，並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行所得去

      向所在等所為有所預見而仍為之，與暱稱「安心貸」、「

      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志明」，及詐欺集團

      其他成員間共犯本件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相互間，

      各應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

      ，依上開說明，被告雖未參與本件全部犯行行為，但仍應

      就其與該詐欺集團成員所為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是

      被告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

      」、綽號「志明」等人及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間，就本件

      附表編號1、2各次所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

      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

      ，論以共同正犯。

（四）接續犯：

　　　被告多次提領告訴人2人遭詐騙所匯入其申辦帳戶內款項

      後轉交之行為，各次行為時間密接，犯罪目的同一，侵害

      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

      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想像競合犯：

　　　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

      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

      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

      正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

      因結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

      之情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處斷（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

      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本件犯行所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

      為行為，雖然行為時間、地點，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

      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

      ，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

      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數罪：

　　　關於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罪數之計算，原則上應依被害人

      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74號、110年度台

      上字第1812號判決意旨參照）。即對不同被害人所犯之詐

      欺取財、洗錢等行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

      權利主體，被告就附表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被害人不

      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分論併罰。

（七）併案審理：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 4322號移送併辦審理

      部分，與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號1、2所載之犯

      罪事實、被害人均相同，為同一事實、同一案件，為起訴

      效力所及，本院應一併審理。

（八）刑之減輕：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自白減刑規定：

　　　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

      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

      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

      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前揭條文所指詐

      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

      2條第1款第1目）。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將其申辦永豐商

      業銀行、玉山銀行帳戶存簿封面拍照傳予「張家輝」，並

      依指示提領帳戶內款項後轉交予「志明」之人，並於本院

      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中坦承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

      款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等犯行，可徵被告於偵查及本

      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程序中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被

      告否認因此獲有報酬，卷內亦無事證可認被告本件犯行取

      得犯罪所得，自應認本件被告無犯罪所得，應依上開規定

      就被告所犯本件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減輕其刑。

      　　　　　

　 2、量刑審酌減刑部分（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　　　

　　　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

      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想像競

      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

      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

      ，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

      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

      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

      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

      ，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

      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

      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

      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

      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後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洗

      錢犯行，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均自白洗錢

      犯行，原本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

      罪部分犯行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

      應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已如上述，雖不適用上

      述有關洗錢防制法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惟此部分想像競

      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由本院於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

      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以正當合法程序

      申辦貸款，竟為取得其所需款項，而共犯本件犯行，所為

      實非可取，所為致告訴人2人均受有財產損失，使詐欺集

      團其他成員隱匿真實身分，危害社會秩序、破壞金融交易

      秩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

      ，使該詐欺集團順利保有犯罪所得，司法機關無法查緝詐

      欺集團其他成員，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自白

      洗錢犯行，核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

      規定相符，所為致告訴人2人均受有財產損失，被告並表

      示願與告訴人和解，但因金額差異，而未達成調解等犯後

      態度，有本院114年1月6日調解紀錄表在卷可按，兼衡被

      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所陳之智識

      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

      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二）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

      ，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

      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

      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

      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

      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

      發生，而更加妥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本件犯行核與刑法第50條、第51條定

      應執行刑規定相符，然被告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提

      領款項而涉犯多件詐欺、洗錢等犯行，另案由其他法院審

      理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則其顯有其他可能合併定應

      執行刑之案件，並為維護被告聽審權等正當法律程序，認

      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均確定後，於執行時由犯罪事實最後判

      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應執

      行刑，故不予定應執行之刑，併此說明。

四、沒收：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

    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

    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項

    、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

    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一）供犯罪所用之物：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

      有明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為刑

      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關於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之沒

      收，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

      定，亦即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均沒收之。查被告本件犯行係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資

      料予詐欺集團使用，並配合依指示提領匯入其帳戶內詐欺

      所得款項後轉交予指定之人以共同遂行詐欺取財犯行，則

      被告本件所提供其個人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00號帳戶存簿、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

      簿各1本（均含提款卡各1張）而為本件犯行，業據被告陳

      述在卷，核與告訴人2人指述相符，且有被告提出相關LIN

      E對話列印資料、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按，可認被告

      申辦上述金融帳戶存簿、提款卡等均為供本件詐欺取財犯

      罪所用之物，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雖屬刑法有

      關沒收之特別規定，然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

      ，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

      條之2第2項不予沒收或酌減之。查被告本件所為附表編號

      1、2所示各次提領、轉交款項均屬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

      之詐欺犯罪所得財物，本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諭知沒收，然據卷內資料，被告本件犯行並為取得

      報酬，且據被告所提出對話列印資料，可認被告將所匯入

      其帳戶內款項全數交予「志明」之人，被告就詐欺集團所

      詐得財物，並無事實上管領、處分、主控等權限，故如對

      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被告否認本件犯行獲有報酬，據卷內事證亦查無被告獲有

      犯罪所得，故不另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310條之2、第4

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一編號號1、附表二編號1 （告訴人鄭燕） 蔡芳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號3、4 （被害人張簡慈姮） 蔡芳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4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08號

　　被　　　告　蔡芳儀　女　3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0

　　　　　　　　　　　　　號

　　　　　　　　　　　　居臺北市○○區○○街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芳儀可預見金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將自己

    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遭不法份子用以從事詐欺犯罪並

    處理其犯罪所得，致使被害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與LINE

    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及「志

    明」與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

    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

    聯絡，對如附表所示鄭燕、張簡慈姮2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

    詐騙話術，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金額

    ，分別匯款至蔡芳儀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00號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待

    詐騙集團確認詐騙款項入帳後，即由蔡芳儀充當提款車手，

    受LINE暱稱「張家輝」指示，按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

    、金額，提領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予「志明」，藉以製造金流斷

    點，掩飾、隱匿詐騙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

二、案經鄭燕、張簡慈姮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蔡芳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伊透過網路廣告「安心貸」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交談，對方稱要美化伊的金流紀錄，伊才會提供銀行帳戶，並配合LINE暱稱「張家輝」指示提領款項交予「志明」等語。 2 告訴人鄭燕於警詢時之指述 證明告訴人鄭燕遭詐騙並匯款新臺幣（下同）300,000元至被告名下永豐商業銀行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張簡慈姮於警詢時之指述 證明告訴人張簡慈姮遭詐騙並匯款398,000元至被告名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之事實。全部犯罪事實。 4 被告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之對話紀錄手機擷圖及安心貸理財有限公司之介紹手機畫面擷圖1份 證明被告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有對話之事實。 5 被告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及告訴人鄭燕提供之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告訴人張簡慈姮提供之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份 證明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有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金額至左列帳戶，及左列帳戶有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金額之事實。 6 刑案現場（銀行臨櫃、ATM提領）照片2份 證明被告於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提領款項之事實。 

二、核被告蔡芳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

    錢等罪嫌。又其與參與本件之詐騙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

    聯絡、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行為犯上述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數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論處。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檢　察　官　林鋐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　記　官　葉眉君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1 鄭燕 113年6月17日14時許 假親友借款 113年6月18日10時25分 300,0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13年6月18日11時13分 臺北市○○區○○路000號 270,000元 2       113年6月18日11時19分  30,000元 3 張簡慈姮 113年6月17日23時許 假親友借款 113年6月18日11時4分 398,000元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13年6月18日12時16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玉山商業銀行基隆路分行臨櫃提領） 348,000元 4       113年6月18日12時24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玉山商業銀行基隆路分行ATM提領） 50,000元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3年度偵字第14322號

　　被　　　告　蔡芳儀　女　3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0

　　　　　　　　　　　　　號

　　　　　　　　　　　　居臺北市○○區○○街0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列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移請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併案審理，茲將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

如下：

一、犯罪事實：

　　蔡芳儀與自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

    」等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無正當

    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

    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6月18日前某時，以通訊軟體LINE

    訊息方式，將其所申辦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金融帳戶之存摺封

    面、帳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容任詐欺集團使用於詐欺

    取財及掩飾不法所得去向。嗣該詐欺集團以如附表二所示之

    詐騙方式，訛詐鄭燕等2人，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如

    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至蔡芳儀

    上開如附表二所示之受款金融帳戶內。蔡芳儀旋依詐欺集團

    之指示，將上開詐欺所得提領為現金，並前往指定地點交付

    予詐欺集團，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案經

    鄭燕、張簡慈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被告蔡芳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2)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截圖1份。 1.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證明被告有同時將名下台北富邦銀行帳戶提供詐欺集團使用並協助提款之事實。 2 (1)告訴人鄭燕於警詢中之指訴。 (2)告訴人鄭燕之通話紀錄、匯款申請書、通訊軟體LINE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鄭燕遭詐騙過程之事實。 3 (1)告訴人張簡慈姮於警詢中之指訴。 (2)告訴人張簡慈姮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1份。 證明告訴人張簡慈姮遭詐騙過程之事實。 4 (1)永豐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2)新光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3)玉山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4)中信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5)ATM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1份。 1.證明永豐銀行帳戶、新光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中信銀行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2.證明告訴人等遭詐欺集團詐騙後，於上揭時、地，匯款至被告上開永豐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再由被告將款項提領一空之事實。 

(二)所犯法條：

　　核被告蔡芳儀所為，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

    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暨同法第19

    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

    5條之2第3項第2款、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

    予他人使用之低度行為，為一般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

    另論罪。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並提款行為，而侵

    害如附表二所示之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

    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

    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被告所犯2次加重詐欺罪間

    ，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併辦理由：

　　被告蔡芳儀前因提供相同永豐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予詐

    欺集團並協助提款涉犯詐欺等案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1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6467號等案提起

    公訴，現由貴院以113年度審訴字第2518號(慎股)審理中，有

    該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稽。經查，

    核本件被告所涉詐欺等罪嫌，與上開案件犯罪事實附表編號

    1至4為同一事實，屬同一案件，自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爰

    移由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洪　松　標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　記　官　林　以　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2條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

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

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違反第 1 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 4 項規定裁

　　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應依第 2 項規定，由該管機關併

予裁處之。

違反第 1 項規定者，金融機構、提供虛擬資產服務及第三方支

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對其已開立之帳戶、帳號，或欲開立之

新帳戶、帳號，於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該帳戶、帳號之全部

或部分功能，或逕予關閉。

前項帳戶、帳號之認定基準，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間

、範圍、程序、方式、作業程序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警政主管機關應會同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建立個案通報機制，於

依第 2 項規定為告誡處分時，倘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

家庭，應通報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協助其獲得

社會救助法所定社會救助。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 金融帳戶 1 永豐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永豐銀行帳戶)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新光銀行帳戶) 3 玉山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玉山銀行帳戶)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中信銀行帳戶) 5 台北富邦銀行 不詳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受款金融帳戶 1 鄭燕(告訴人) 於113年6月17日14時許，假冒告訴人鄭燕之姪子「蔡秉呈」，並撥打電話予鄭燕，向其表示要借錢云云。 113年6月18日10時25分許 30萬元 永豐銀行帳戶 3 張簡慈姮(告訴人) 於113年6月17日23時許，假冒告訴人張簡慈姮之兒子「吳任翔」並撥打電話予張簡慈姮，並向其佯稱:因支票周轉，須張簡慈姮協助付款云云。 113年6月18日11時4分許 39萬8,000元 玉山銀行帳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51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芳儀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467、28108號），及移送併辦（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432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芳儀犯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戶名：蔡芳儀、含提款卡壹張）、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壹本（戶名：蔡芳儀、含提款卡壹張）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至6行：蔡芳儀依其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應知將個人申辦金融帳戶帳號資料交予不明、不熟識且不具信任關係之人將來源不明之款項匯入帳戶後，再依指示提領後轉交予不明之人等所為，恐為詐欺集團將該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而匯入款項之帳戶，而所提供金融帳戶並依指示提領、轉交等所為，顯與該不明之人一同遂行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但仍為取得其所需款項，而基於縱所從事係詐欺、洗錢等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負責收取所提領款項綽號「志明」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6月14日分別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聯繫，於同年月14日依暱稱「張家輝」指示，將其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等金融帳戶存簿封面或該帳戶列印出查詢餘額單均以LINE拍照後傳送與暱稱「張家輝」。
　 2、附表編號1、2有關「提領地點」補充「臺北市○○區○○路000號「永豐銀行三興分行」。　　
（二）證據名稱：　　　
　 1、被告蔡芳儀於113年10月30日偵查中之陳述（第14322號偵查卷第6至9、88至89頁），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之自白（本院卷第35、39頁）。
　 2、證人即告訴人鄭燕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對話紀錄、通聯紀錄列印資料（第26467號偵查卷第35至37頁）
　　　內政部警證述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
　 3、刑案照片即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4所示提領時間、地點分別臨櫃提領現金或利用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監視器翻拍照片共17張（第26467號偵查卷第41至46頁、第28108號偵查卷第25至27頁）。　　
 　4、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伸港分駐所（告訴人鄭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告訴人張簡慈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5、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是故意之成立，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僅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即為已足。亦即倘行為人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某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縱其並非積極欲求該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此即前揭法條所稱之「以故意論」。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13條第1項雖屬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則屬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提供其個人申辦多份金融帳戶資料予姓名、年籍均不詳，僅知LINE暱稱「張家輝」，並依暱稱「張家輝」指示分別以臨櫃提領或自動櫃員機提領告訴人2人匯入之款項，仍依指示攜至附近隱蔽公園內交予姓名、年籍均不翔綽號「志明」之成年男子等所為，均為本件詐欺集團詐欺告訴人2人順利取得詐欺贓款，並因被告提領、轉交致生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行，均未逸脫被告所得預見之範圍，然被告竟為取得其所需款項，仍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依指示提領款項、交付詐欺集團成員等，使告訴人2人匯入被告帳戶內不法贓款所在、去向難以追查，以此方式，共犯本件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主觀上可認知所為可構成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一環，而促成犯罪既遂之結果予以容任，是被告雖無積極使詐欺取財、洗錢犯罪發生之欲求，然其仍具有縱所提領之款項為詐欺財產犯罪所得，轉交不明之人後而生金流斷點，致無法追查款項所在而洗錢等結果，亦任其發生而不違背本意之意思。足認被告有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綽號「志明」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本件犯行主觀上具直接故意部分，顯有未洽。 
二、論罪：
（一）法律制訂及修正：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及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事由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體比較適用。分述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本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包括新設第43條、第44條之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及第46條、第47條關於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刑罰等規定，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本件被告犯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各次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未達500萬元，且其犯罪亦未複合同條項其他各款之手段，或在境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設備對境內之人犯罪，或涉及以發起等犯罪組織而犯上開複合手段之罪等情形，並不該當同上條例第43條、第44條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是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
 　2、洗錢防制法規定：
　　　被告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移列同法第19條，其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有關自白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移列至第23條第3項，其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附表編號1、2所示洗錢罪，所查獲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雖均自白洗錢犯行，並否認獲有報酬，不論依修正前、後規定，均與自白減刑規定相符，經綜合比較修正前、後規定結果，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二）核被告附表編號1至2各次犯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三）共同正犯：
　　　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向附表編號1、2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而所為之犯罪型態，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被告於本件犯行中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匯入來源不明款項，並依指示提領後攜至指定地點轉交予指定之不明之人所為，致詐欺集團順利取得所詐得財物，並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行所得去向所在等所為有所預見而仍為之，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志明」，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共犯本件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相互間，各應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依上開說明，被告雖未參與本件全部犯行行為，但仍應就其與該詐欺集團成員所為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是被告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綽號「志明」等人及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間，就本件附表編號1、2各次所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接續犯：
　　　被告多次提領告訴人2人遭詐騙所匯入其申辦帳戶內款項後轉交之行為，各次行為時間密接，犯罪目的同一，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想像競合犯：
　　　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處斷（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本件犯行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行為時間、地點，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數罪：
　　　關於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罪數之計算，原則上應依被害人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7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意旨參照）。即對不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洗錢等行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利主體，被告就附表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分論併罰。
（七）併案審理：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 4322號移送併辦審理部分，與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號1、2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害人均相同，為同一事實、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一併審理。
（八）刑之減輕：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自白減刑規定：
　　　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前揭條文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將其申辦永豐商業銀行、玉山銀行帳戶存簿封面拍照傳予「張家輝」，並依指示提領帳戶內款項後轉交予「志明」之人，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中坦承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等犯行，可徵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程序中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被告否認因此獲有報酬，卷內亦無事證可認被告本件犯行取得犯罪所得，自應認本件被告無犯罪所得，應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本件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減輕其刑。　　　　　
　 2、量刑審酌減刑部分（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　　　
　　　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後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洗錢犯行，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均自白洗錢犯行，原本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犯行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應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已如上述，雖不適用上述有關洗錢防制法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惟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由本院於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以正當合法程序申辦貸款，竟為取得其所需款項，而共犯本件犯行，所為實非可取，所為致告訴人2人均受有財產損失，使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隱匿真實身分，危害社會秩序、破壞金融交易秩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使該詐欺集團順利保有犯罪所得，司法機關無法查緝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自白洗錢犯行，核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規定相符，所為致告訴人2人均受有財產損失，被告並表示願與告訴人和解，但因金額差異，而未達成調解等犯後態度，有本院114年1月6日調解紀錄表在卷可按，兼衡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二）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而更加妥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本件犯行核與刑法第50條、第51條定應執行刑規定相符，然被告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提領款項而涉犯多件詐欺、洗錢等犯行，另案由其他法院審理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則其顯有其他可能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案件，並為維護被告聽審權等正當法律程序，認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均確定後，於執行時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應執行刑，故不予定應執行之刑，併此說明。
四、沒收：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一）供犯罪所用之物：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關於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亦即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查被告本件犯行係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使用，並配合依指示提領匯入其帳戶內詐欺所得款項後轉交予指定之人以共同遂行詐欺取財犯行，則被告本件所提供其個人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各1本（均含提款卡各1張）而為本件犯行，業據被告陳述在卷，核與告訴人2人指述相符，且有被告提出相關LINE對話列印資料、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按，可認被告申辦上述金融帳戶存簿、提款卡等均為供本件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雖屬刑法有關沒收之特別規定，然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沒收或酌減之。查被告本件所為附表編號1、2所示各次提領、轉交款項均屬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欺犯罪所得財物，本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諭知沒收，然據卷內資料，被告本件犯行並為取得報酬，且據被告所提出對話列印資料，可認被告將所匯入其帳戶內款項全數交予「志明」之人，被告就詐欺集團所詐得財物，並無事實上管領、處分、主控等權限，故如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被告否認本件犯行獲有報酬，據卷內事證亦查無被告獲有犯罪所得，故不另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一編號號1、附表二編號1
（告訴人鄭燕）

		蔡芳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號3、4
（被害人張簡慈姮）

		蔡芳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4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08號
　　被　　　告　蔡芳儀　女　3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0
　　　　　　　　　　　　　號
　　　　　　　　　　　　居臺北市○○區○○街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芳儀可預見金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將自己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遭不法份子用以從事詐欺犯罪並處理其犯罪所得，致使被害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及「志明」與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對如附表所示鄭燕、張簡慈姮2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話術，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金額，分別匯款至蔡芳儀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待詐騙集團確認詐騙款項入帳後，即由蔡芳儀充當提款車手，受LINE暱稱「張家輝」指示，按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金額，提領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予「志明」，藉以製造金流斷點，掩飾、隱匿詐騙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
二、案經鄭燕、張簡慈姮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蔡芳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伊透過網路廣告「安心貸」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交談，對方稱要美化伊的金流紀錄，伊才會提供銀行帳戶，並配合LINE暱稱「張家輝」指示提領款項交予「志明」等語。



		2

		告訴人鄭燕於警詢時之指述

		證明告訴人鄭燕遭詐騙並匯款新臺幣（下同）300,000元至被告名下永豐商業銀行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張簡慈姮於警詢時之指述

		證明告訴人張簡慈姮遭詐騙並匯款398,000元至被告名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之事實。全部犯罪事實。



		4

		被告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之對話紀錄手機擷圖及安心貸理財有限公司之介紹手機畫面擷圖1份

		證明被告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有對話之事實。



		5

		被告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及告訴人鄭燕提供之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告訴人張簡慈姮提供之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份

		證明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有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金額至左列帳戶，及左列帳戶有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金額之事實。



		6

		刑案現場（銀行臨櫃、ATM提領）照片2份

		證明被告於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提領款項之事實。







二、核被告蔡芳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又其與參與本件之詐騙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行為犯上述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數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論處。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檢　察　官　林鋐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　記　官　葉眉君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1

		鄭燕

		113年6月17日14時許

		假親友借款

		113年6月18日10時25分

		300,0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13年6月18日11時13分

		臺北市○○區○○路000號

		270,000元



		2

		


		


		


		


		


		


		113年6月18日11時19分

		


		30,000元



		3

		張簡慈姮

		113年6月17日23時許

		假親友借款

		113年6月18日11時4分

		398,000元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13年6月18日12時16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玉山商業銀行基隆路分行臨櫃提領）

		348,000元



		4

		


		


		


		


		


		


		113年6月18日12時24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玉山商業銀行基隆路分行ATM提領）

		50,000元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3年度偵字第14322號
　　被　　　告　蔡芳儀　女　3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0
　　　　　　　　　　　　　號
　　　　　　　　　　　　居臺北市○○區○○街0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列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移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併案審理，茲將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一、犯罪事實：
　　蔡芳儀與自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6月18日前某時，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方式，將其所申辦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金融帳戶之存摺封面、帳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容任詐欺集團使用於詐欺取財及掩飾不法所得去向。嗣該詐欺集團以如附表二所示之詐騙方式，訛詐鄭燕等2人，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如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至蔡芳儀上開如附表二所示之受款金融帳戶內。蔡芳儀旋依詐欺集團之指示，將上開詐欺所得提領為現金，並前往指定地點交付予詐欺集團，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案經鄭燕、張簡慈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被告蔡芳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2)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截圖1份。

		1.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證明被告有同時將名下台北富邦銀行帳戶提供詐欺集團使用並協助提款之事實。



		2

		(1)告訴人鄭燕於警詢中之指訴。
(2)告訴人鄭燕之通話紀錄、匯款申請書、通訊軟體LINE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鄭燕遭詐騙過程之事實。



		3

		(1)告訴人張簡慈姮於警詢中之指訴。
(2)告訴人張簡慈姮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1份。

		證明告訴人張簡慈姮遭詐騙過程之事實。



		4

		(1)永豐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2)新光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3)玉山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4)中信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5)ATM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1份。

		1.證明永豐銀行帳戶、新光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中信銀行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2.證明告訴人等遭詐欺集團詐騙後，於上揭時、地，匯款至被告上開永豐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再由被告將款項提領一空之事實。







(二)所犯法條：
　　核被告蔡芳儀所為，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暨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3項第2款、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予他人使用之低度行為，為一般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並提款行為，而侵害如附表二所示之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被告所犯2次加重詐欺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併辦理由：
　　被告蔡芳儀前因提供相同永豐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並協助提款涉犯詐欺等案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1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6467號等案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113年度審訴字第2518號(慎股)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稽。經查，核本件被告所涉詐欺等罪嫌，與上開案件犯罪事實附表編號1至4為同一事實，屬同一案件，自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爰移由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洪　松　標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　記　官　林　以　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2條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
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
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違反第 1 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 4 項規定裁
　　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應依第 2 項規定，由該管機關併
予裁處之。
違反第 1 項規定者，金融機構、提供虛擬資產服務及第三方支
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對其已開立之帳戶、帳號，或欲開立之
新帳戶、帳號，於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該帳戶、帳號之全部
或部分功能，或逕予關閉。
前項帳戶、帳號之認定基準，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間
、範圍、程序、方式、作業程序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警政主管機關應會同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建立個案通報機制，於
依第 2 項規定為告誡處分時，倘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
家庭，應通報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協助其獲得
社會救助法所定社會救助。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

		金融帳戶



		1

		永豐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永豐銀行帳戶)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新光銀行帳戶)



		3

		玉山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玉山銀行帳戶)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中信銀行帳戶)



		5

		台北富邦銀行

		不詳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受款金融帳戶



		1

		鄭燕(告訴人)

		於113年6月17日14時許，假冒告訴人鄭燕之姪子「蔡秉呈」，並撥打電話予鄭燕，向其表示要借錢云云。

		113年6月18日10時25分許

		30萬元

		永豐銀行帳戶



		3

		張簡慈姮(告訴人)

		於113年6月17日23時許，假冒告訴人張簡慈姮之兒子「吳任翔」並撥打電話予張簡慈姮，並向其佯稱:因支票周轉，須張簡慈姮協助付款云云。

		113年6月18日11時4分許

		39萬8,000元

		玉山銀行帳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51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芳儀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467、28108號），及移送併辦（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432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芳儀犯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戶名：蔡芳儀、含提款卡壹張）、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壹本（戶名：蔡芳儀、含提款卡壹張）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至6行：蔡芳儀依其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應知將個人申辦金融帳戶帳號資料交予不明、不熟識且不具信任關係之人將來源不明之款項匯入帳戶後，再依指示提領後轉交予不明之人等所為，恐為詐欺集團將該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而匯入款項之帳戶，而所提供金融帳戶並依指示提領、轉交等所為，顯與該不明之人一同遂行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但仍為取得其所需款項，而基於縱所從事係詐欺、洗錢等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負責收取所提領款項綽號「志明」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6月14日分別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聯繫，於同年月14日依暱稱「張家輝」指示，將其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等金融帳戶存簿封面或該帳戶列印出查詢餘額單均以LINE拍照後傳送與暱稱「張家輝」。

　 2、附表編號1、2有關「提領地點」補充「臺北市○○區○○路000號「永豐銀行三興分行」。　　

（二）證據名稱：　　　

　 1、被告蔡芳儀於113年10月30日偵查中之陳述（第14322號偵查卷第6至9、88至89頁），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之自白（本院卷第35、39頁）。

　 2、證人即告訴人鄭燕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對話紀錄、通聯紀錄列印資料（第26467號偵查卷第35至37頁）

　　　內政部警證述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

　 3、刑案照片即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4所示提領時間、地點分別臨櫃提領現金或利用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監視器翻拍照片共17張（第26467號偵查卷第41至46頁、第28108號偵查卷第25至27頁）。　　

 　4、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伸港分駐所（告訴人鄭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告訴人張簡慈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5、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是故意之成立，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僅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即為已足。亦即倘行為人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某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縱其並非積極欲求該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此即前揭法條所稱之「以故意論」。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13條第1項雖屬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則屬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提供其個人申辦多份金融帳戶資料予姓名、年籍均不詳，僅知LINE暱稱「張家輝」，並依暱稱「張家輝」指示分別以臨櫃提領或自動櫃員機提領告訴人2人匯入之款項，仍依指示攜至附近隱蔽公園內交予姓名、年籍均不翔綽號「志明」之成年男子等所為，均為本件詐欺集團詐欺告訴人2人順利取得詐欺贓款，並因被告提領、轉交致生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行，均未逸脫被告所得預見之範圍，然被告竟為取得其所需款項，仍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依指示提領款項、交付詐欺集團成員等，使告訴人2人匯入被告帳戶內不法贓款所在、去向難以追查，以此方式，共犯本件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主觀上可認知所為可構成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一環，而促成犯罪既遂之結果予以容任，是被告雖無積極使詐欺取財、洗錢犯罪發生之欲求，然其仍具有縱所提領之款項為詐欺財產犯罪所得，轉交不明之人後而生金流斷點，致無法追查款項所在而洗錢等結果，亦任其發生而不違背本意之意思。足認被告有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綽號「志明」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本件犯行主觀上具直接故意部分，顯有未洽。 

二、論罪：

（一）法律制訂及修正：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及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事由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體比較適用。分述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本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包括新設第43條、第44條之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及第46條、第47條關於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刑罰等規定，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本件被告犯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各次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未達500萬元，且其犯罪亦未複合同條項其他各款之手段，或在境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設備對境內之人犯罪，或涉及以發起等犯罪組織而犯上開複合手段之罪等情形，並不該當同上條例第43條、第44條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是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

 　2、洗錢防制法規定：

　　　被告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移列同法第19條，其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有關自白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移列至第23條第3項，其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附表編號1、2所示洗錢罪，所查獲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雖均自白洗錢犯行，並否認獲有報酬，不論依修正前、後規定，均與自白減刑規定相符，經綜合比較修正前、後規定結果，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二）核被告附表編號1至2各次犯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三）共同正犯：

　　　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向附表編號1、2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而所為之犯罪型態，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被告於本件犯行中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匯入來源不明款項，並依指示提領後攜至指定地點轉交予指定之不明之人所為，致詐欺集團順利取得所詐得財物，並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行所得去向所在等所為有所預見而仍為之，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志明」，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共犯本件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相互間，各應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依上開說明，被告雖未參與本件全部犯行行為，但仍應就其與該詐欺集團成員所為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是被告與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綽號「志明」等人及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間，就本件附表編號1、2各次所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接續犯：

　　　被告多次提領告訴人2人遭詐騙所匯入其申辦帳戶內款項後轉交之行為，各次行為時間密接，犯罪目的同一，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想像競合犯：

　　　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處斷（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本件犯行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行為時間、地點，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數罪：

　　　關於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罪數之計算，原則上應依被害人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7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意旨參照）。即對不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洗錢等行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利主體，被告就附表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分論併罰。

（七）併案審理：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 4322號移送併辦審理部分，與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號1、2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害人均相同，為同一事實、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一併審理。

（八）刑之減輕：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自白減刑規定：

　　　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前揭條文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將其申辦永豐商業銀行、玉山銀行帳戶存簿封面拍照傳予「張家輝」，並依指示提領帳戶內款項後轉交予「志明」之人，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中坦承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等犯行，可徵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程序中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被告否認因此獲有報酬，卷內亦無事證可認被告本件犯行取得犯罪所得，自應認本件被告無犯罪所得，應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本件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減輕其刑。　　　　　

　 2、量刑審酌減刑部分（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　　　

　　　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後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洗錢犯行，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均自白洗錢犯行，原本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犯行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應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已如上述，雖不適用上述有關洗錢防制法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惟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由本院於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以正當合法程序申辦貸款，竟為取得其所需款項，而共犯本件犯行，所為實非可取，所為致告訴人2人均受有財產損失，使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隱匿真實身分，危害社會秩序、破壞金融交易秩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使該詐欺集團順利保有犯罪所得，司法機關無法查緝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自白洗錢犯行，核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規定相符，所為致告訴人2人均受有財產損失，被告並表示願與告訴人和解，但因金額差異，而未達成調解等犯後態度，有本院114年1月6日調解紀錄表在卷可按，兼衡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二）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而更加妥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本件犯行核與刑法第50條、第51條定應執行刑規定相符，然被告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提領款項而涉犯多件詐欺、洗錢等犯行，另案由其他法院審理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則其顯有其他可能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案件，並為維護被告聽審權等正當法律程序，認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均確定後，於執行時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應執行刑，故不予定應執行之刑，併此說明。

四、沒收：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一）供犯罪所用之物：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關於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亦即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查被告本件犯行係提供其個人申辦金融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使用，並配合依指示提領匯入其帳戶內詐欺所得款項後轉交予指定之人以共同遂行詐欺取財犯行，則被告本件所提供其個人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簿各1本（均含提款卡各1張）而為本件犯行，業據被告陳述在卷，核與告訴人2人指述相符，且有被告提出相關LINE對話列印資料、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按，可認被告申辦上述金融帳戶存簿、提款卡等均為供本件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雖屬刑法有關沒收之特別規定，然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沒收或酌減之。查被告本件所為附表編號1、2所示各次提領、轉交款項均屬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欺犯罪所得財物，本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諭知沒收，然據卷內資料，被告本件犯行並為取得報酬，且據被告所提出對話列印資料，可認被告將所匯入其帳戶內款項全數交予「志明」之人，被告就詐欺集團所詐得財物，並無事實上管領、處分、主控等權限，故如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被告否認本件犯行獲有報酬，據卷內事證亦查無被告獲有犯罪所得，故不另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一編號號1、附表二編號1 （告訴人鄭燕） 蔡芳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附表編號3、4 （被害人張簡慈姮） 蔡芳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4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08號

　　被　　　告　蔡芳儀　女　3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0　　　　　　　　　　　　　號　　　　　　　　　　　　居臺北市○○區○○街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芳儀可預見金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將自己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遭不法份子用以從事詐欺犯罪並處理其犯罪所得，致使被害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及「志明」與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對如附表所示鄭燕、張簡慈姮2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話術，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金額，分別匯款至蔡芳儀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待詐騙集團確認詐騙款項入帳後，即由蔡芳儀充當提款車手，受LINE暱稱「張家輝」指示，按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金額，提領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予「志明」，藉以製造金流斷點，掩飾、隱匿詐騙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

二、案經鄭燕、張簡慈姮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蔡芳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伊透過網路廣告「安心貸」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交談，對方稱要美化伊的金流紀錄，伊才會提供銀行帳戶，並配合LINE暱稱「張家輝」指示提領款項交予「志明」等語。 2 告訴人鄭燕於警詢時之指述 證明告訴人鄭燕遭詐騙並匯款新臺幣（下同）300,000元至被告名下永豐商業銀行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張簡慈姮於警詢時之指述 證明告訴人張簡慈姮遭詐騙並匯款398,000元至被告名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之事實。全部犯罪事實。 4 被告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之對話紀錄手機擷圖及安心貸理財有限公司之介紹手機畫面擷圖1份 證明被告與LINE暱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人有對話之事實。 5 被告所申設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及告訴人鄭燕提供之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告訴人張簡慈姮提供之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份 證明告訴人鄭燕、張簡慈姮有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金額至左列帳戶，及左列帳戶有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金額之事實。 6 刑案現場（銀行臨櫃、ATM提領）照片2份 證明被告於如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提領款項之事實。 

二、核被告蔡芳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又其與參與本件之詐騙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行為犯上述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數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論處。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檢　察　官　林鋐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　記　官　葉眉君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公布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1 鄭燕 113年6月17日14時許 假親友借款 113年6月18日10時25分 300,0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13年6月18日11時13分 臺北市○○區○○路000號 270,000元 2       113年6月18日11時19分  30,000元 3 張簡慈姮 113年6月17日23時許 假親友借款 113年6月18日11時4分 398,000元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13年6月18日12時16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玉山商業銀行基隆路分行臨櫃提領） 348,000元 4       113年6月18日12時24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玉山商業銀行基隆路分行ATM提領） 50,000元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3年度偵字第14322號

　　被　　　告　蔡芳儀　女　3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0　　　　　　　　　　　　　號　　　　　　　　　　　　居臺北市○○區○○街0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列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移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併案審理，茲將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一、犯罪事實：

　　蔡芳儀與自稱「安心貸」、「林志宏貸款顧問」、「張家輝」等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6月18日前某時，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方式，將其所申辦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金融帳戶之存摺封面、帳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容任詐欺集團使用於詐欺取財及掩飾不法所得去向。嗣該詐欺集團以如附表二所示之詐騙方式，訛詐鄭燕等2人，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如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至蔡芳儀上開如附表二所示之受款金融帳戶內。蔡芳儀旋依詐欺集團之指示，將上開詐欺所得提領為現金，並前往指定地點交付予詐欺集團，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案經鄭燕、張簡慈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被告蔡芳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2)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截圖1份。 1.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證明被告有同時將名下台北富邦銀行帳戶提供詐欺集團使用並協助提款之事實。 2 (1)告訴人鄭燕於警詢中之指訴。 (2)告訴人鄭燕之通話紀錄、匯款申請書、通訊軟體LINE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鄭燕遭詐騙過程之事實。 3 (1)告訴人張簡慈姮於警詢中之指訴。 (2)告訴人張簡慈姮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1份。 證明告訴人張簡慈姮遭詐騙過程之事實。 4 (1)永豐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2)新光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3)玉山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4)中信銀行帳戶之存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 (5)ATM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1份。 1.證明永豐銀行帳戶、新光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中信銀行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2.證明告訴人等遭詐欺集團詐騙後，於上揭時、地，匯款至被告上開永豐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再由被告將款項提領一空之事實。 

(二)所犯法條：

　　核被告蔡芳儀所為，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暨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3項第2款、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提供三個以上帳戶予他人使用之低度行為，為一般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並提款行為，而侵害如附表二所示之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被告所犯2次加重詐欺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併辦理由：

　　被告蔡芳儀前因提供相同永豐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並協助提款涉犯詐欺等案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1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6467號等案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113年度審訴字第2518號(慎股)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稽。經查，核本件被告所涉詐欺等罪嫌，與上開案件犯罪事實附表編號1至4為同一事實，屬同一案件，自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爰移由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洪　松　標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　記　官　林　以　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2條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

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

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違反第 1 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 4 項規定裁

　　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應依第 2 項規定，由該管機關併

予裁處之。

違反第 1 項規定者，金融機構、提供虛擬資產服務及第三方支

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對其已開立之帳戶、帳號，或欲開立之

新帳戶、帳號，於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該帳戶、帳號之全部

或部分功能，或逕予關閉。

前項帳戶、帳號之認定基準，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間

、範圍、程序、方式、作業程序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警政主管機關應會同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建立個案通報機制，於

依第 2 項規定為告誡處分時，倘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

家庭，應通報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協助其獲得

社會救助法所定社會救助。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 金融帳戶 1 永豐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永豐銀行帳戶)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新光銀行帳戶) 3 玉山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玉山銀行帳戶)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號 (下稱中信銀行帳戶) 5 台北富邦銀行 不詳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受款金融帳戶 1 鄭燕(告訴人) 於113年6月17日14時許，假冒告訴人鄭燕之姪子「蔡秉呈」，並撥打電話予鄭燕，向其表示要借錢云云。 113年6月18日10時25分許 30萬元 永豐銀行帳戶 3 張簡慈姮(告訴人) 於113年6月17日23時許，假冒告訴人張簡慈姮之兒子「吳任翔」並撥打電話予張簡慈姮，並向其佯稱:因支票周轉，須張簡慈姮協助付款云云。 113年6月18日11時4分許 39萬8,000元 玉山銀行帳戶 





